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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 選案例回顧

陳情或檢舉乃是人民參與公共事務、抒發民意的方式之一，

由於陳情或檢舉的內容，常涉及對特定機關或公務員之不利事

項或指控，也可能包含陳情者或檢舉者的個人資料，行政機關

應對陳情者或檢舉者的身分或個人資料予以保密，使民眾無須

擔憂陳情或檢舉後可能遭致之不利後果，以鼓勵人民勇於檢舉

不法，幫助政府改善行政事務的品質。

過去曾有民眾透過市長信箱投訴官員，當時投訴頁面明確標示

「檢舉郵件之檢舉人基本資料將採保密方式處理」，未料機關在

作業過程中暴露檢舉人身分，檢舉人竟於數日後接到被投訴者之

電話指責。另曾發生退役教官向某部會陳情，該部會卻將陳情書

涉及個資之部分，包含陳情人姓名、職稱及電子郵件等資料，一

併公布於網站「常見問題集」，該案件後來由臺北地方法院判決

要求該部會賠償，此為公務機關因侵害個人資料判賠的罕見案例。

機關應依案件性質，判斷公文
所涉當事人姓名有無遮蔽必要

資料來源：○市政府網站

圖 1：○市市長信箱進入頁面

後 續追蹤

依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要點」第 3 點

與第 4 點規定，民眾檢舉或陳情時必須附上真實姓名，因此陳

情的內容會包含民眾的個人資料。為保護陳情或檢舉的民眾，

行政程序法第 170 條第 2 項規定，人民之陳情有保密必要者，

案例出處：

資通安全法律案例宣導彙編第 9 輯【案號：D1000101】

資通安全法律案例宣導彙編第 9 輯【案號：S1000405】



54

法律案例精選資通安全 政府資安素養 Chapter I

受理機關處理時，應不予公開；又各機關現在也都有相關受理

陳情的保密規定，如前述的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

情案件要點」，及各級縣市政府的受理檢舉陳情案件保密實施

要點等，但還是常出現陳情人或是檢舉人個人資料曝光的事件。

同樣也是民眾主張權利及參與公眾事務方式的訴願程序，

亦曾發生類似的事件。我國目前在政府資訊公開的趨勢下，依

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7 款規定，訴願決定應主動公

開，訴願法第 89 條第 1 項第 1 款亦規定，訴願決定書應載明訴

願人之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住居所及身分證明文件字號等個人

資料。但有媒體於民國 103 年對行政院 12 部會的調查發現，

有 7 部會將訴願人姓名直接公開於網路上，該等部會雖是依政

府資訊公開法規定主動公開訴願書，但部分經公開的訴願決定

書上，還留有訴願人的地址與電話，媒體更依某部會公布的訴

願決定書資訊直接找到該訴願人，造成訴願人困擾。該事件發

生後，該部會緊急將訴願決定書下架，但仍主張法令沒有規定

哪些資料不能公開，並稱精神衛生法與性騷擾防治法僅限制媒

體不得揭露訴願人姓名，行政機關的訴願書揭露訴願人姓名，

並不在適用範圍。

該部會的回應引發外界批評。對此，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

條第 1 項第 6 款即規定，政府資訊如公開或提供有侵害個人隱

私、職業上秘密或著作權人之公開發表權者，應限制公開或不

予提供之。但對公益有必要或為保護人民生命、身體、健康有

必要或經當事人同意者，不在此限。是以，機關依法公開政府

資訊時仍應注意該法第 18 條及其他法規（例如，精神衛生法與

性騷擾防治法）之特別規定，以確定哪些資訊是應予保護的類

型。前項新聞顯示，政府機關處理民眾資訊的方式仍有進步的

空間。

關 鍵透析

不論是陳情或訴願，現行法有許多對於陳情人或訴願人個

人資料應保密或公開的規定，但這些條文都使用「必要」兩字

（如行政程序法第 170 條、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

案件要點第 18 點，以及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6 款

等）。何謂「必要」是一個不確定法律概念，要如何解釋個案

情況是有保密或公開之必要，行政機關享有一定程度的判斷餘

地。但由於目前網路科技發達，只要握有部分資訊就可以透過

資料的對照、組合連結到特定個人，對於個人資料應採取更周

全的保護，更何況陳情與訴願時必須附上真實姓名與聯絡資訊

涉及個人隱私，且亦為個人資料保護法（以下簡稱「個資法」）

所保護的個人資料。此類資料一經洩漏，不僅會帶給當事人困

擾，公務員本身亦可能須面臨刑法與個資法上的相關民、刑事

責任，公務機關處理陳情與訴願案件，判斷有無遮蔽當事人個

資的必要時，仍應謹慎為上。


